
 

 

民法 

25 

 

 

扶養事件之親屬會議 
――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81號及113年度台簡抗字 

第164號裁定 

李太正 苗栗地方法院少家庭法官 

 

本案事實 
 
壹、111年度台簡抗字第281號 

（下稱「案例一」）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

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

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

法院定之，民法第1120條雖定有明文，

惟此係扶養當事人間關於扶養方法之規

定。倘扶養義務者依民法第 179 條規

定，主張其他扶養義務者應負不當得利

返還責任，因非受扶養權利者與扶養義

務者間關於扶養方法之爭議，應無民法

第1120條規定之適用。再抗告人係依民

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其所

代墊之扶養費用，為原法院認定之事

實。果爾，本件既非受扶養權利者與扶

養義務者間關於扶養方法之爭議，而係

扶養義務者彼此間就扶養義務履行所生

之爭議，即與民法第 1120條之規定無

涉。原法院未詳予推求究明，逕以兩造

對母親之扶養方法，未曾協議或由親屬

會議決議，亦未經法院裁定以給付扶養

費為扶養方法，再抗告人無權片面決定

全體扶養義務者對母親之扶養方法為給

付扶養費，進而為再抗告人不利之論

斷，自有可議，廢棄發回。  

貳、 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64號裁定

（下稱「案例二」） 

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

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應回歸民法第

1120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

依同法第1132、1137條規定為之，尚不

得逕向法院聲請給付扶養費。兩造就扶

養之方法，究採調解筆錄由甲父無償提

供系爭房屋（含該屋水電、瓦斯費）予

未成年子女居住及負擔教育費用，或給

付扶養費，猶各執一詞，無法達成協

議。就此扶養方法，能否謂毋庸由親屬

會議定之，逕由法院命甲父給付扶養費

以定之？原法院未遑詳查未成年子女有

無先召集親屬會議定其扶養方法，即遽

命甲父於未成年子女各自成年時前，按

月給付扶養費，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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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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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發回。  

主要爭點 
壹、親屬會議適用之限縮  
貳、親屬會議適用之擴大  
參、扶養及親屬會議修法  
肆、評釋裁定之留存問題  
伍、親屬會議法制面考察  
陸、準司法機關扶養命令  

簡  評 
 
壹、親屬會議適用之限縮 

案例一之事實為：甲女支付母親生

前扶養費用，母親死後，對未支付之其

餘手足，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各

返還代墊之扶養費用，第一審臺中地院

以：兩造對母親之扶養方法未曾協議，

亦未曾經親屬會議決議或經法院裁定以

「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方法，甲女無權

片面決定對母親之扶養方法為給付扶養

費，其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請求相對

人返還其所代墊之母親扶養費用，與民

法第1120條規定不符；另從實體認定不

足以認定母親生前確有不能以自己財產

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之必要，駁回甲

女之聲請。第二審該院合議庭維持原審

裁定，駁回甲女之抗告。第三審最高法

院裁定則以本件無民法第1120條規定召

開親屬會議之適用；另質疑母生前是否

不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

之必要。後者涉及事實認定，不在本文

評釋範圍。此裁定之結果限縮了親屬會

議之適用。發回更審裁定結果，僅從實

體不足以認定母親生前確有不能以自己

財產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之必要，駁

回抗告，未就親屬會議問題再加以論

述。  

貳、親屬會議適用之擴大 

案例二之事實為：甲父、乙母二人

無婚姻關係生下3名未成年子女，關於

親權及扶養事項，法院作成調解筆錄略

為：「3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由乙母任之，甲父無償提供房屋

予乙母、 3名未成年子女居住並負擔該

屋之水、電及瓦斯費，甲父並負擔 3名
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乙母不以自己與

3名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身分向甲父

請求給付扶養費，但甲父得自行決定是

否給付3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嗣

以3名未成年子女為聲請人，乙母為法

定代理人，主張甲父應給付扶養費。第

一審新北地院以違反上開調解筆錄約

定，經甲父為妨訴之抗辯，有違誠實信

用原則，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裁定駁

回。第二審合議庭則認為，上開筆錄約

定僅在甲父、乙母二人間發生拘束力，

不能拘束 3名未成年子女，依法得由乙

母為3名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對

甲父提起給付扶養費請求，廢棄原裁

定，命甲父為一定扶養費之給付。從歷

審裁定書，當事人皆未提及應否召開親

屬會議定之，第三審最高法院主動以是

否應由親屬會議定之為由廢棄發回。此

裁定之結果擴大了親屬會議之適用。但

發回後更審裁定則參考最高法院 113年
度台簡抗大字第 246號民事大法庭裁定

意旨，認為未成年子女對於父母請求扶

養費事件，不受民法第1120條規定應先

由親屬會議決定之限制，裁定甲父應給

付3名未成年子女付扶養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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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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